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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工程项目进展的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

任。 

 

2017年9月22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工程项目的

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5）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轻工业

长沙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沙公司”）中标了贵州鹏昇（集团）

纸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鹏昇集团”或“发包人”）年产60

万吨包装纸建设项目EPC总承包项目。 

近日，长沙公司与鹏昇集团签订了《贵州鹏昇（集团）纸业有限

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包装纸建设项目EPC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长

沙公司承担鹏昇集团年产60万吨/年包装纸建设项目的设计、采购、

施工、调试等工作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9.25亿元，占公司2016年度

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0.68%，工程工期15个月。 

一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1、交易对方公司名称：贵州鹏昇（集团）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新桥镇包装工

业园区 

法定代表人：皮祖乔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,6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：文化纸、包装纸、生活用纸、纸制品的研发、生产、

销售；建材的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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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鹏昇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；上一会计年度长沙公司与鹏昇

集团没有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。 

2、交易对方介绍及履约能力分析 

鹏昇集团成立于 2011 年，系黔西南州国有资产管理局参股公司，

公司实力雄厚，生产经营正常，具备履约能力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该工程主要包括一条年产25万吨瓦楞芯原纸生产线、一条年产35

万吨牛皮箱板纸生产线以及90吨/小时燃煤锅炉两台及附属设施。长

沙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调试等工作。 

发包人将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支付工程款。其中，预付款金额为

合同总价的10%，由发包人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给长沙公司。工程

进度款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由发包人按期支付。 

合同的生效条件为全部合同文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分别

盖本单位公章、发包人取得工程开工的各种许可、执照或批准以及发

包人支付给承包人的预付款到账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长沙公司在制浆造纸行业经验丰富，技术实力雄厚，完全具备履

行该合同的能力。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将对长沙公司提升总包能力、扩

大行业影响力及在合同期内相应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会产生积极影响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

本合同履行存在受业主方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条款、工程地址条

件出现极端情况影响建设工期等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项合同的履行情况； 

2、《贵州鹏昇（集团）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包装纸建设

项目EPC总承包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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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30日 




